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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性批判/第七节句读"

!

邓晓芒

摘
!

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第七节是正式进入到康德道德律原理的入口或起点&它

提出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定言命令&并对之作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是阐明了这一

法则超越于一切经验之上'单凭形式来直接立法的无条件性&以及作为一个,理性的事实-

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原始立法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对于康德这些高度抽象的思辨论述&本

文以较为通俗的语言并联系整个康德哲学的视野&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康德+纯粹实践理性+准则和法则+意志+事实+经验

(̀

&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

.实践理性批判/在这里开始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也就是道

德律的定言命令(,纯粹实践理性-跟,一般实践理性-不同&它排除了一切非理性的东西&

比如说感性的东西&物质欲望&情绪&冲动(把这样一些东西排除了以后&纯粹实践理性就

呈现出来一条基本的法则&我在前面讲到&它实际上就是道德律(但是虽然前面已经提到

了道德律&但是还没有正式提出这条道德律(我们讲康德的道德哲学&跟一般讲道德的哲

学家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一般讲道德的人总是把一些具体的戒律提出来&说这就

是道德的&人类公认的一些应该做和不能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把它们称之为道德规范(

至于为什么称它们为道德的&这个是前人'圣人定下来的&或者是上帝提出来的&摩西提出

来的&你们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但是康德的道德哲学跟所有其他的道德哲学不

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几条道德规范&要你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

而是首先从纯粹实践理性本身的法则出发&提出这样一条法则&然后说这样一条法则&你

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它称之为道德律(而且一旦你把它称之为道德律&你就可以发

现&凡是你所称为道德的事情&都是因为里面有这样一条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我也可以

不把它叫做道德律&就把它叫做理性法则&但是它就是道德律&它是最高的道德律(所有

那些具体的戒律&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必须符合这样一条纯粹实践理性的基

本法则&才能称之为道德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做法不符合这条法则了&那么这一条

道德规范就过时了(所以&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过时的&而这一条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

法则是永恒的(这是康德道德学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不是先谈什么是道德

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对具体的行为把它分个类&分个等级&有的是道德的&有的是不道德

"

#

本文为作者将要出版的.康德7实践理性批判8句读/中的第七节的部分&并且只是这一节的主题,基本法则-和

其下的,注释-的内容&关于后面的,绎理-及其,注释-由于篇幅所限&都未纳入(康德的原文请参看.实践理性

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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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的是高尚的&有的是神圣的(他不是这样&他就是诉之于人的理性&然后诉之于人的纯粹实践理

性(所以在
D̀

他就提出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我们看前面的定理一'定理二'定理三&提出了

三个定理&就是告诉你如何去寻求这条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所以这个
D̀

是个关键&前面都是为

引出这条基本法则做铺垫'打基础的(你首先要把质料的和形式的区分开来&你首先要把形式的法则归

结到它的自由的根基&把形式的法则当作一个理性的事实(那么什么是这条形式的法则*

D̀

就提出

来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这就是一条纯粹形式的法则(

我们看看他怎么表述的!

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

这是个命令式(我们翻译的时候也可以加一个,你-字(,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我在前面已经谈

到了准则$

L@A+G;

%和原则$

K6+)_+

F

%'法则$

=;/;<_

%相互之间的区别(准则是主观的&意志的准则&也就

是你按照你自己所立的什么样的准则行事&你自己给自己确定一个行为规范&至于别人怎么样&你不管&

这就是准则(法则&也包括原则&跟准则的区别就在这里(法则是客观的&原则也是客观的&或者至少是

主客观都适合的'都适用的(那么&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就是这样一条命令!,你要这样行动-&怎么

样行动呢* ,使得你的意志的主观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这个地方用的

,原则-&是在修辞上和这个标题的,法则-错开&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是你的准则能够被看作是一个普遍

立法的法则(立法的原则&那当然就是法则了(康德曾经讲&原则比法则更高&法则是知性的&原则是理

性的(但是康德自己并不严格遵守他自己的这个划分&经常把法则称之为原则(但是准则这个用语是

严格的&康德任何时候都把准则看作是主观的&适用于主观&我自己可以遵守&但是我不一定要求人家也

遵守(那么这样一个命题'这样一个命令式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说&你的行动所遵守的那个准则&你

随时都要考虑到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有没有普遍性&你行为的形式有

没有普遍性(前面讲,要这样行动-&,要-这个词包含有自由意志在里面(这个,要-不是别人,要-&不是

别人命令你,要-&而是你的理性自己在命令你,要-&所以是你自愿的&你愿意这样行动&使你的意志的准

则呢&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你这样做&你也愿意普天下的人都这样做&当然

也包括你自己&你自己永远也能这样做(孔子讲过&,有一言能终身行之者乎*-有一言能终身行之&首先

肯定了自己终身行之'终身持守&那么孔子就归结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他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你自己可以终身持守&而且如果普天下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非常美好了(当然我曾

经指出过&孔子的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终身行之的命题&不是立足于人的自由意志&它还是一条戒

律(人家问他&是不是有一言能终身行之呢* 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为什么要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孔子并没有说出来(虽然世界各大民族都有这样一个命题作为道德上的基

本原则&但是这个基本原则本身有一个漏洞&就是说它的根据何在(在一般讨论道德律的时候&都没有

点出这个根据(所以康德曾经批评这条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它没有提供理由&你如果把它当作一切道德

行为的理由&那就有问题了(康德举个例子说&一个罪犯在法官判他的刑的时候&他可以说&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嘛&你法官既然不想坐牢&你也不要判我的刑(这就有漏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

当然也可以遵守这样一条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否这就是道德的&也很难说(比如你将来参加

工作&到工作岗位&老人就会说&我教给你一条秘诀&什么秘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你到哪里都能

跟别人搞好关系(所以你持守孔子的这样一条原则&你就可以无所不通&左右逢源(这就把一条道德律

变成一条实用的'明智的劝告了&而道德就变成一种获得好处的手段了(这个在康德看来不说是不道德

的&至少是非道德的(道德确实可以被利用(我们说以德治国&以德交友&以德来保护自己&等等&都可

以&甚至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道德是可以作为工具来使用的(但是真道德应该是为道德而道德&不是

把道德作为工具来使用(所以康德曾经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里面谈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

条箴言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根据才能成为真道德"

(当然他并不是说这条原则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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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根据还没有显露出来(你如果给它提供一个纯粹理性的根据&那它可以成为道德的(但是如果你

给它提供一个其他的根据&那它可能成为非道德的甚至于不道德的&成为伪善(伪善就是不道德的&因

为你把道德仅仅当成工具了(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面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这里讲的纯粹实践

理性的基本法则&它使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道德箴言成为了道德律(人们之所以敬仰这些人&

就是因为后面这个原因(没有后面这个根据&像刘备这样的人&大忠似伪&就是伪善&用道德来收买人

心&然后呢想成就霸业&当然他最后没有搞成了&搞成了的话他跟曹操差不多的&都是奸雄&不要以为刘

备就不是奸雄(所以康德的这个原则&它跟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在大学课堂上

面解释康德的道德律的时候&通常就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例子&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要使你行动

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这句话汉语翻译过来非常拗口&绕来饶去的&你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是你

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不要把你不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所以在通俗地讲解

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表达康德的道德命令(但是如果要更深一层追究&你就要把后面一层意思讲出来&

它是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普遍原则&以理性的普遍性为根据的(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建

立在理性之上&而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恻隐之心呐&爱人之心呐&它的根本原则就是爱人(怎么爱人*

首先是父母'家庭之爱&子女对父母之爱&这个是最基本的爱(孔子的爱人不是像墨子那样的兼爱&不是

什么人都爱&而是说&他有一个家庭原则在前面(那么既然有一个家庭原则在前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很有限了&它首先只在与你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人中间适用&然后在类似于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人之间适

用(等到推己及人&推到其他的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人&那就很淡很淡了(我们顾不过来了&就可以冷

漠&可以与己无关&可以,君子远庖厨-(所以中国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有前提的&它那个前

提是一种非理性的前提&只是一种家庭亲情&它推到家庭之外是随机的&所以它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

那么康德这里呢&道德律是建立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前提之上&在他看来&这个就是不分家庭的'普遍的&

是全人类的&甚至是超出全人类的&涉及到一切有理性者&包括外星人(所以它这个普遍性就没有任何

障碍了(凡是人都有理性嘛&包括中国人&不管哪个民族&哪个血统&哪个家族和种族&至少有一点是共

同的&就是都是人&都有理性(在康德看来&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道德才成其为道德&不然的

话&道德就会沦为一种工具&为家族'血缘'民族等等这样一些相对狭隘的关系服务&那就导致社会分裂

了(在伊斯兰教里面&在犹太教里面&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但是他们很难把自己的原则扩

展到对方&而只是在自己的内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外部则恰好相反&要复仇&要冤冤相报&己所不欲

恰好要施之于人(甚至越是己所不欲的&越是要施之于人&要选那些最不欲的去施之于人&比如说滥杀

无辜&搞恐怖活动(所以康德讲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是一切道德律的根据&或者一切道德律的基

础&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切道德律的道德律&使得道德律成为道德律的那样一条最高的道德律&这才

是真正的道德律(其他那些都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都是由于有了这一条&才成为道德的(而这个道德

律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自由意志&这个,意志-很重要(那么你的意志的准则呢&必须成为普遍法

则(所以&在这个基本法则里面&自由意志是一个要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法则-的形式&必须成为

普遍法则&而不只是家庭规则'种族规则等等(这两个要素构成了这条道德律的命题(所以从这个基本

法则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它后面是以人的自由意志作为前提的(当然它本身不是从自由意志推

论出来的&而是纯粹实践理性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理性的事实(什么叫,理性的事实-&康德在后面有专门

的说明(

注
!

释

下面我们看他的这个注释(他讲!

纯粹几何学拥有一些作为实践命题的公设&但它们所包含的无非是这一预设&即假如我们被要求应

当做某事&我们就能够做某事&而这些命题就是纯粹几何学仅有的那些涉及一个存有的命题(

这里突然提到纯粹几何学&为什么提到几何学* 他的这个注释当然是对纯粹实践理性基本法则的

一个说明(那么纯粹实践理性属于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纯粹理论理性&一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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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纯粹实践理性+纯粹理论理性是用来把握科学知识的&这个知识呢&包括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

识+那么纯粹实践理性呢&它是把握人的实践行为&一切实践行为都是自由的行为&如果不是自由的行

为&你就不能说它是实践的&它都有自由意志在里面(但是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这两方面都是来自于纯

粹理性&所以它们之间可以作一种类比(而且这两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就是说&在理论理性里面&有它

实践的方面&比如说数学里面就有几何学的作图&在自然科学里面就有科学实验&所以理论理性有技术

的方面&我们今天讲科学技术&技术的实践就是归属于理论理性方面(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面曾经讲

到这个问题(就是一切技术上实践的原理呢&都是属于理论理性的&严格说起来不属于实践哲学&只能

算作,理论哲学的补充-

"

(康德把纯粹几何学问题的解答&连同,家庭经济-',国民经济-和,普遍的幸

福学说-等等&全部都排除在,实践哲学-之外&,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全都只是一些熟巧规则&因而只是些

技术上实践的规则-+而只留下那种,基于超感性原则-即基于自由意志之上的原则&后者才是,道德上实

践的-实践哲学法则#

(但这里只提出纯粹几何学的实践命题&是因为在所有这些技术上实践的规则

中&几何作图显得是最纯粹的&是一种,无目的的'客观形式的合目的性-

$

&这与道德实践的非功利性是

最接近的(几何学作图的实践规则在欧几里得几何的一些公设$

K7/<-<@<;

%中首先就被定下来了(我

们知道&欧几里得几何学一开始就是五条公设&其中有三条是涉及到实践的&也就是涉及到作图的(比

如说&五条公设第一条!过两点可以作一条直线(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在康德看来是直观给我们

提供的(你在直观中一眼就可以看出&过两点可以作一条直线&而且只能作一条(如果你作出第二条&

那就不是直线了&那就是曲线了(当然在非欧几何里面可以作无数条&比如说地球&你从南极到北极&可

以画出无数条经线(但是在欧几里得几何里面呢&过两点只能作一条直线(第二条公设就是!直线线段

可以无限延长(这也是欧几里得的一条公设(在非欧几何里面不是这样的(非欧几何里面&线段当你

延伸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回到了起点(第三个公设是&给定一个中心和圆上的一点&你就可以作一个圆(

我们知道圆的定义就是这样来的&什么叫圆* 圆就是离一个定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第四条公设是所

有的直角都相等&这倒不涉及到作图(第五条公设是&一条直线和两条直线同时相交&当它的两个内角

的和小于两个直角的时候&那么这两条直线必然相交(这个也不一定涉及到作图&它是一个推断(但至

少前面三个公设是涉及到作图的(所以康德在这里讲&纯粹几何学拥有一些作为实践命题的公设&,作

为实践命题-&就是在作图方面&几何学讨论的是图形嘛&那么在图形的实践方面&就是你怎么作图&要有

一些公设(但所有这些公设&在康德看来&所包含的无非是这一预设&,即假如我们被要求应当做某事&

我们就能够做某事-(就是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 就是假如我们被要求应当做某事&我们

就能够做某事(比如说我们被要求过两点作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就能够作一条直线(一条线段&只要我

们被要求把它延长&那我们就可以无限延长&就能做到(注意这里&我们,被要求应当做某事-&就是说有

一个假定的前提(当然如果你不被要求过两点作一直线&你就让它摆在那里&没有人让你去作一条直

线+或者说那个线段已经在那里&没有人要求你延长&那么当然你可以不延长&这个是没有强制性的(这

一点与道德律有所不同&道德律不是被要求做的&而是我自己自愿要去做的&不存在,不被要求-的情况(

但是纯粹几何学的作图中&只要是我们被要求应当做的&我们就能够做到&只要应当&他就能够&这点和

道德律又是一样的&道德律决不会提出人做不到的事情来要求人(几何学中只要有必要过两点作一条

直线&那我们就能够做到(,而这些命题就是纯粹几何学仅有的那些涉及一个存有的命题-&这些命题&

比如说我们刚才指出的三个命题&三个公设&就是纯粹几何学里面仅有的(在纯粹几何学里面&本来是

很纯粹的&它不涉及到存有&存有是
?@/;+)

&什么是
?@/;+)

呢*

?@/;+)

就是具体的存在(

?@

就是此时

此地&

E;+)

就是存在(就是这一个此时此地的'现有的存在(那么纯粹几何学怎么会涉及具体的存在

呢* 我们通常讲几何学很抽象&但一般几何学也涉及到一些具体存在的问题&比如能否用圆规和直尺三

等分一个角&还有一些,应用题-+而,纯粹-几何学则更抽象&它只包含一些公设和公理(但是纯粹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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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它的公设里面也涉及到存有&比如说这几个公设&两点之间可以作一直线&你可以去试的(任何一

个线段你都可以把它延长&通过画图&你可以把它画出来(这就是纯粹几何学里面的实践的成分(所以

这些命题就是纯粹几何学仅有的那些涉及一个存有的命题(纯粹几何学仅有的&就是说在纯粹几何学

里面只有这几条命题(纯粹几何学嘛&它是很纯粹的&它一般不涉及存有&不涉及到你具体地能够干出

什么活来(只有这几条可以涉及到你的作图&你在纸上'黑板上画一条线段&看你能不能无限延长(所

以这是仅有的那些涉及一个存有的命题&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实存的命题(这里举纯粹几何学的例子&是

因为它在所有那些技术实践的规则中是最纯粹的&一个是它的超功利&一个是它只要应当就能做到&没

有任何经验的障碍&因而在这两方面它最接近于道德实践+但仍然要把两者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区

别开来(连纯粹几何的作图那么纯粹&都不能和道德实践的层次相混&其他那些日常实践活动就更不用

说了(所以这个比较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一些从属于意志的某种或然条件之下的实践规则(

这就点出纯粹几何学与道德律的根本区别了(这样一些规则&这样一些公设&因此呢&,就是一些从

属于意志的某种或然条件之下的实践规则-(意志经常是有条件的&在某种条件之下&我决意采取一个

行动(而这个条件呢&往往是或然的条件&就是说偶然的条件(或者说不一定的&我这一次这样做了&下

一次呢&条件变了&我把别的东西当作了条件&那么我就可以不这样做&而那样做(所以这样一些命题&

它是从属于意志的某种或然条件之下的实践规则(这个规则
J;

>

;8

在这里呢&是更加一般化的概念(

凡是准则'法则'原则&都可以称之为规则&它是一个最一般化的说法和术语(实践规则&任何实践都是

有规则的&要么是准则&就是说你自己设定的一个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按照这样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一

种规则去行动(那么这就是你的规则了&这是准则(一般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也是一条技术性规则&你要

按照它去做&否则的话&你的目的和手段配不上&你就会失败(或者呢&道德法则或者道德原则也是一种

规则&你要按照它持守&顺着它去做&不要违反(那么在纯粹几何学里面&也有这样一些实践的规则&是

从属于意志的某种或然条件之下的&是根据意志的某种或然条件而制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实践行

动不会发生&这些规则也就用不上了(总之&纯粹几何学的作图规则仍然是从属于意志的某种条件下的

实践规则&这是它与道德法则的根本不同之处(

但在这里的这条规则却说!我们应当绝对地以某种方式行事(

,但在这里的这条规则-&就是我们这个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这个第
D

节所讲的这条基本法

则&却是一条和上面讲的纯粹几何学完全不同的规则(我们看第
D

节的这条基本法则!,要这样行动&使

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这是一条命令规则&而且这样一条

命令的方式是绝对的(为什么是绝对的呢* 因为它前面并没有一个前提&它并不说&如果你要怎么怎么

的话&那么你就要这样行动(或者说&它的意志并不从属于任何或然条件(假如你要上山打猎的话&你

就必须准备好猎枪&准备好子弹&这有个假如(在假如的前提之下呢&那样一些命令就是相对的(我说

我今天不想去打猎&所以也就用不着把手段和工具准备好&因为手段和工具是根据你想干什么这个条件

来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么这样一条规则就不起作用(但是这个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呢&

它不是这样(它不管你有什么前提&不管你想不想&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你有理性&只要你是一个理性

的存在者&你就必须要这样做&你就应当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假如你想要得天下的话&你就得做到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它不是这样一个规则(而是说&,我们应当绝对地以某种方式行事-&也就是康德在后面

所讲到的&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命令(正因为没有相对的条件&所以它是绝对的&我们在任何条件下都绝

对应当这样做&或者说必须这样做(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不为任何别的东西&不为搞好人际关系&

不为治国平天下&不为坐江山&而是为道德而道德(当然你一定要说为什么&那就是为自己&这条纯粹理

性的法则仅仅是为了纯粹理性本身能够自身一贯(理性的本性就是要打通一切&就是要强调逻辑的一

贯性(那么&你把理性提出来&它自身就有逻辑的一贯性&表现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这条基本法则身上&它

就是这样的了(至于你一定要说为什么&我们反思一下也可以说&其实我就是为道德而道德&为理性而

理性&没有其他的目的(当然任何实践行为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而这样一个道德命令呢&它是以自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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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不是以任何别的东西为目的(这个康德在后面也讲到了&这是一条自我立法的自律的规律(自

我立法就是自律&道德自律&

5-<7)7G+;

自己是自己的规律(

5-<7

就是自动&

)7G+;

就是法律(自己为

自己立法(道德自律就是没有他律&

[;<;67)7G+;

(

[;<;67

就是异己的(不是他者的法律&而是自己所

立的
)7G+;

&自己的法律(所以自律是绝对的&它不以任何别的东西为条件(你看他的基本法则的表

达&,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任何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讲

时间了&就是讲在任何场合之下&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也就是说它是没有条件的&不

是说在这种场合之下&你就要这样做&在那种场合之下&你可以不做(而是说&在任何场合之下&无条件

的这样一个意志准则都能够作为一个普遍的立法原则(所以它是一条绝对的实践规则(

所以这条实践规则是无条件的&因而是被先天地表象为定言的实践命题的&意志因而就绝对地和直

接地$通过这条实践规则本身&因而这规则在此就是法则%在客观上被规定了(

定言的&

*@<;

>

76+/(.

&

\@<;

>

76+;

是一个希腊词&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范畴&也就是它是在一定范围

内被规定好了的(所以在逻辑学里面呢&这样一种判断被翻译成定言判断(我们知道判断有三种基本

形式&一种是定言判断&一种是假言判断&一种是选言判断(定言的又翻译成直言的&其实按他的原文&

应该翻译成定言的&它是像范畴一样被规定好了的一种判断(比如说
E

是
K

&玫瑰花是植物&这在判断

的形式上就是定言的(假言的就是如果怎么样&那就怎么样(如果玫瑰花是植物&那它就是有生命的&

像这样一类判断&在形式上是假言的判断(选言的判断呢&就是说&一个东西&比如说一朵玫瑰花&我还

不知道玫瑰花是什么&没看到过&我就可以断言(玫瑰花不是有生命的&就是无生命的(不是这就是那&

这是二者择一(或者在有的场合之下呢&可以几者择一&不一定是二者&可以是三者'四者&甚至是多者

选一(刑事侦查的时候&有几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只可能有一个罪犯&这几个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

是那个就是那个&总而言之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个(当然这是从形式上来讲的(玫瑰花是一种植物&这从

形式上是一个定言判断(那么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呢&它在形式上是采取定言判断&就是说它没有

一个,如果-&也没有几者择一&它无可选择(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是针对着有理性者(纯粹实践

理性的基本法则当然针对的肯定是有理性者&肯定不是无理性者&这不是什么条件&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凡是有理性者&你就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够被看作是一条立法的原则(

针对有理性者&可以发出这样的命令(那么这样一个命令呢&是无条件的(,所以这条实践规则是无条

件的-&它没有任何别的条件&,因而是被先天地表象为定言的实践命题的-(从形式上来说&定言的命题

是没有如果的(

5

是
V

&那就是
V

了&这个判断就这样断言了&在形式上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命令(纯粹

理性在理论上可以作出一些知识判断&玫瑰花是植物啊&等等&这是定言判断+但是用在实践上&就表现

为定言命令(,定言的实践命题-就是定言命令(定言命令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翻译成绝对命令&或者翻

译为定言令式&

]G

F

;6@<+H;

就是命令或命令式(假言命令是相对的&定言命令不是相对的&所以有时候

也翻译成绝对命令&这是比较通俗的(但是我们一提到康德的绝对命令&我们要想到他的逻辑形式&即

定言的命题(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从逻辑形式来的&所以我们在做严格学术研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称它

为定言命令&可以突出它的逻辑根源(它跟假言&跟选言是不一样的(康德道德哲学是立足于纯粹理

性&也就是立足于逻辑&立足于判断'推理'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立足于这一套东西之上的(为什

么叫纯粹实践理性&首先就在于这一点&它是立足于跟理论理性同样的一个理性&首先是逻辑理性&只不

过运用于实践中(当然这也就带来了康德形式主义的毛病&逻辑形式嘛&把它的内容完全撇开了(下

面!,意志因而就绝对地和直接地$通过这条实践规则本身&因而这规则在此就是法则%在客观上被规定

了-&定言命令当然可以叫做绝对的命令&因为它使得意志绝对地和直接地在客观上被规定了(一个是

绝对地&就是我刚才讲的&定言命令没有前提&在逻辑形式上它是一个没有前提的命令&所以它是绝对

地'直接地被规定的(而且是在,客观上-被规定的&也就是它不是通过主观的推理推出来的&不是你任

意的&想要这样&或者想要那样&来得到一种相对的规定&而是直接地'绝对地&不容置疑地规定的&也就

是客观上规定了的(括号里面讲&,通过这条实践规则本身-&什么叫直接地* 不由别的东西来规定&而

就是通过这条实践规则本身(,因而这规则在此就是法则-&我在前面讲了规则和法则的区别&规则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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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无所不包&只要是形成一定规范的&我们都称之为规则(而,法则-

=;/;<_

是客观的&这个词也译

作,规律-(准则可以是主观的&而法则在这里是绝对地和直接地规定&因而它不可能是主观准则&而只

能是客观法则(,规则-用在这个地方是含糊的&但是因为,这个规则在此就是法则-&就把这种含糊性排

除了(规则也可以是主观准则啊&但是在这里呢&因为意志被绝对地直接地规定&这个规则在此就是法

则&也就是客观的了(当然这个规定不一定就是说&规定了的就成了现实了的&那倒不一定(也许它在

法则上'客观上规定你的意志&但是呢你的意志仍然不按照它那样去做(意志是自由的嘛(道德律规定

了意志&但是人的意志也仍然可以不按照它那样去做(那么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意志的自相冲突&就是我

们通常讲的内疚'惭愧&感到自己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自由意志当它选择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它

可以导致自由意志的自相矛盾'内心斗争'内心冲突(但是正因为如此&自由意志如果要它真正地按他

自己的行为的一贯性做&符合意志本身的不矛盾律和同一律&来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话&那他就必须

做合乎定言命令的事情(当然实际上他可能还是不这样做&因为他是自由意志+但即使如此&定言命令

也对他起了作用&使他产生内心冲突和愧疚(

因为纯粹的'本身实践的理性在这里是直接立法的(

注意这里打了着重号的,纯粹的'本身实践的理性-&它在这里是直接立法的(这一句话就是回答&

为什么说意志绝对地和直接地在客观上被规定了呢* 因为纯粹的理性或者说本身实践的理性在这里是

直接立法的&它不要任何其他的条件&一个纯粹的实践理性直接为自己立了法(或者说&什么是纯粹实

践理性&纯粹实践理性直接地就体现为这样一条基本法则&其中没有任何感性的或者不纯粹的理性来干

扰&它单独根据它自己就形成了这条基本法则(这是它直接立起来的&并不是借助于某个外来的'其他

的条件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我们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导言里面看到&康德一开始就讲&单是纯粹理性自

身就足以对意志进行规定&就能够是实践的(我们一般讲到纯粹理性&就只想到它的认识能力+一讲到

道德呢&那就是实践&跟理性好像没有关系&理性和道德好像是对立的&你讲理性就可能是不讲道德了(

最近我和一些人讨论儒家的道德问题&关于亲亲相隐的问题&我发现有很多争论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

理性跟道德究竟是什么关系* 许多人认为&仁德不需要理性&而理性呢&仅仅是逻辑'概念&只讲科学知

识(儒家的道德不是建立在纯粹理性之上的&它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或者是建立在,情理-之上的&情

理跟康德的纯粹理性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所以我们经常在这方面有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讲道

德的时候我们不能讲理性&我们只能讲情感&讲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但是一讲理性&就把这些东西都

排除了&那还有什么道德呢* 就没有道德了(这是中西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康德的纯粹实践理

性是自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的一个传统&苏格拉底讲,美德即知识-&而这个知识是要通过理性的分析'

归纳'推理和辨析来寻求的(所以苏格拉底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总是用逻辑去推断!什么是美德&你能不

能给美德下一个定义&你下了一个定义&那我们就要看这个定义是否符合逻辑的一贯性&是否会导致自

相矛盾(如果导致自相矛盾&我们再去寻求别的&不断地一个个推翻&最后来寻求到底什么是美德(这

个过程是理性的逻辑推演过程(所以西方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说&道德的东西必须建立在理性'首先

是逻辑理性之上(理性当然不仅仅是逻辑理性了&还有我称之为超越的理性&超感性&超越具体的事物&

这是理性的另外一层意思(但是理性最基本的意思就是逻辑理性&它本身就是超感性的(就是说&你说

话要合乎逻辑&你不要自相矛盾&你不要说了话不算数&自己又忘记了(你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

完全不知道自己自相矛盾(如果有自相矛盾&你得想办法把它澄清&把它解释清楚&使它不矛盾&这就是

理性的作用(所以在康德这里呢&纯粹的实践理性是直接立法的&就是理性的逻辑一贯性在实践上的直

接体现&因为纯粹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纯粹理性本身就有实践能力&不光是具有认识的作用(因为人

不光是凭理性来认识&而且也凭理性来行动+纯粹理性一方面具有认识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

有实践能力的(或者说&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种先天知识&能够用它的法则去规范自然界+另一方面呢&它

能够把自己的法则运用于自身&规范自身的实践行动(当然行动的后果怎么样&康德在此是不考虑的&

那个属于理论理性的事(他只是设定了纯粹理性具有实践能力&它能够影响世界&它能够使得这个世界

不仅仅是按照自然律运行&而且也受道德律的影响发生改变&至于怎么改变&这不是道德的事(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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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纯粹的'本身实践的理性&在这里是直接立法的(就是说&纯粹理性直接地提供了它如何去实践的

一条法则&这就是这条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是由纯粹理性自身所提供出来的&不需要任何外来的

命令&外来的条件(

意志作为独立于经验性条件的'因而作为纯粹的意志&通过法则的单纯形式被设想为规定了的&而

这个规定根据被看作一切准则的最高条件(

这等于是对上面的一种解释了(意志本身当然是纯粹意志&但是这种纯粹意志经常陷在经验性条

件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人是有限的&是感性的&感性的人在世界上生活&虽然他有纯粹意志&但是那些

感性的冲动'感性的需要'感性的诱惑&把纯粹意志遮蔽了(那么康德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纯粹意志提

取出来&单独加以考察(既然是人嘛&你跟动物肯定是不一样的&动物也有很多感性的冲动&感性的欲

望&感性的本能&那么人在这方面跟动物区别不大&但是唯有一点人跟动物是有区别的&那就是他有意

志&而且有纯粹意志(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纯粹意志被遮蔽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剥离出来&,作为独

立于经验性条件的'因而作为纯粹的意志&通过法则的单纯形式被设想为规定了的-(,通过法则的单纯

形式-被打上了着重号&也就是仅仅借助于法则的单纯形式&把质料都撇开&这样来设想为规定了的(纯

粹意志被设想为规定了的&被什么规定了的呢* 被法则的单纯形式所规定了的&这才是纯粹意志(如果

是被经验性的条件所规定了的&那就不是纯粹意志了&当然那也还是意志&通常康德把它称之为任意&

S+88*a6

&意志则是
S+88;

&

S+88;

跟
S+88*a6

在层次上有不同&在词根上是同样的&都是来自于
S788;)

&即

愿意&我愿意怎么样(但是任意带有感性经验的成分&而意志呢&一般来说是纯粹的(所以他在这里讲

到纯粹意志&纯粹意志是通过法则的单纯形式被设想为规定了的&或者说被法则的单纯形式所规定了

的(,而这个规定根据被看作一切准则的最高条件-&这个规定根据&就是法则的单纯形式&在这里被看

作是一切准则的最高条件(定言命令是!要这样行动&使得你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

普遍立法的原则+那么你的一切准则&在这样一条定言命令里面&要能够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也

就是说&看作一个法则的单纯形式&这样来规定你的意志就是道德的(你要做一件事情&这是你的意志+

但是你怎么样选取你的准则呢* 你就必须选择那种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它是单纯形式的(凡是

你在做一事情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你的准则是否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这是你选取你的准则的一个最

高条件&只有这个最高条件是无条件地命令的(

这件事情是够令人惊讶的&并且在所有其他实践知识中都没有和它同样的事情(

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一条绝对的法则呢* 在所有其他的实践知识中&

都没有和它同样的事情&因为其他的实践知识都是相对的&你要达到一个目的&你就必须选取一个手段(

实践本身就是这样一回事情&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康德曾经对实践行为下过这样的定义&实践行为&它

跟一般的自然过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自然过程是按照事物的规律而运作&实践行为则是按照对事物规

律的表象而运作的(也就是说&所谓实践行为就是首先有一个对事物规律的表象&那就是目的(有一个

目的&然后呢&你按照这个目的的表象而作用于这个自然界&使它按照你的目的而实现出来(这也是规

律&但是这种规律是实践的规律&你首先有一个目的表象&然后按照这个表象的规律采取你的手段(你

的手段要适合于这个目的呀&否则的话你就达不到目的呀&所以手段要适合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

的规律&也是一种实践知识(但是呢&它跟自然规律不同的地方是它先有一个表象在那里&先有一个目

的观念(马克思讲&劳动过程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回事情!劳动的产品在劳动过程开始之前已经存在于

劳动者的头脑里面了&只不过是以观念的方式存在的(观念的方式就是表象的方式&观念就是表象(康

德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实践跟一般的自然过程不同&就在于它先有一个表象(我要达到一个目的&那个

目的呢&还没有产生&但是呢&我首先有了这个目的以后&我就可以按照这个目的来设计我的行为&按照

这个目的的规律来选取自己的手段&最后把它实现出来(这就是实践活动跟自然过程的区别(因此呢&

一切实践活动都有个目的&如果这个目的你放弃了&或者你压根就没产生这个目的&那实践活动也就无

从产生(凡是产生出实践活动的&首先都有个条件&就是你已经想要那个目的了&然后你才为它去采取

手段&去设计手段&去寻找手段(但是道德律这件事情是,够令人惊讶的-&就是说&在所有其他的实践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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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中&都没有和它类似的&它是无条件的(在任何条件之下&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目的&它都要求你这样

做&而不能那样做&这是不以条件为转移的(当然你也不能说它不是实践活动&它有目的&但是这个目的

就是它自身的形式&为道德而道德(它是为了形式上的一贯性&而不是为了质料&不是为了某个对象(

这跟所有其他的实践知识都不一样(下面一句话就是解释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这个关于一个可能的普遍立法的'因而只是悬拟的先天观念&并不从经验中或任何一个外在意

志中借来某种东西就被无条件地要求作为法则了(

,因为这个55先天观念-&什么样的先天观念呢* 这个先天观念就是指的前面的普遍法则的先天

观念&或者译作,这个先天的思想-&这里的观念用的是
=;9@)*;

&就是被想到的&这样一个思想&这样一

个观念(什么观念呢* ,关于一个可能的普遍立法的'因而只是悬拟的先天观念-(这样一种先天观念&

它是关于一个可能的普遍立法的&为什么是可能的普遍立法的* 我们看基本法则里面的表述!任何时候

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他不是说都,是-&它不是说使得你的意志准则任何时候都是

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而是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所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个经验事

实&而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它,因而只是悬拟的-&这个,悬拟的-

F

67P8;G@<+/(.

&原来翻译为,或然的-&是

指它不一定是,实然的-&不是经验的(但我觉得似乎还是改为,悬拟的-更好&因为这里讲的,先天观念-

或先天思想$

=;9@)*;

%暗合康德的说法!自在之物可以,思维-而不可,认识-(所以来自自在之物的道

德律也只能是悬拟的'超经验的(后面讲纯粹实践理性的三大悬设时有句话也可以说明这个意思!,那

些本来对纯粹理性是悬拟的$

F

67P8;G@<+/(.

%$只是可思维的%概念现在就被实然地解释为应现实地将诸

客体归之于它们的概念了(-

"就是说这个道德法则&或者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它不是实然的&而

只是可思维'可设想的&但它也有某种实然性或实在性(他在别处多次讲到&道德律是一个,理性的事

实-&从这个道德律作为理性的事实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也可以看作是实然的&有实在性的(但是在这

里呢&它跟经验知识相对而言&那么它只是可思维的&也就是悬拟的(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一个人你要他

作伪证&虽然他没有抵抗住诱惑&他没能抗拒自己的恐惧&他作了伪证+但是他会承认&他不作伪证这是

完全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做出了合乎道德律的事情&而在于他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哪怕他没有做出来&他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实然和或然呢要从这两个不同

层次上来理解(从经验的层次上面来说它是或然的&或者说是悬拟的'成问题的+但是你确实能够做到&

这是实然的&你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这种只是思想中的先天观念,并不从经验中或任

何一个外在意志中借来某种东西就被无条件地要求作为法则了-(虽然它只是关于这样一个可能的普

遍立法的悬拟的先天观念&但它不需要任何经验的前提&就被无条件地要求作为法则了(这是跟其他的

实践活动都不一样的&我们的日常的实践活动不是这样的(我们日常的实践活动&比如说&我已经设计

好了&我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手段&并且我相信&通过这个手段&我就可以把这个目

的实现出来(它有必然性&为什么有必然性&因为它是按照自然规律设计得很好的&天衣无缝(当然人

算不如天算&也可能由于某些偶然因素干扰&最终我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你至少先要把它设计好啊&你

要有足够的胜算&至少有极大的可能性实现出来&你甚至可以预计到一些干扰(如果有一些什么干扰&

你要采取应急措施&有所准备&这样使你的目的最终能够实现(一般日常的实践活动是这样来规定的(

但是道德律跟所有的事情都不同&它只是凭借可能的普遍立法&而且只是悬拟的先天思想&就被无条件

地要求作为法则了&而,并不从经验中或任何一个外在意志中借来某种东西-(,任何一个外在意志-&比

如说某个权威&耶稣基督&上帝&我们信仰他&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个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

的&在一般的基督教信仰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从外面的一个意志里面借来一个法则&而不是从纯粹实践

理性本身直接地建立起自己的法则(每个人都有纯粹实践理性&所以他的个人的自由意志就可以凭借

这种纯粹实践理性呢&建立起自己的法则(但是在其他的实践活动中呢&我们往往是借助于某一个权

威&或者某一个老人&他有生活经验&或者是一位成功人士&我们现在成功励志的书多得不得了&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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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买了看&看看他们是怎样成功的&那么我们也照此办理&我们也就可以成功了(很多人都走的这条路(

但是道德律呢&直接就被无条件地要求作为法则了(这样一件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是够令人惊讶

的(在所有其他的实践知识中&都没有和它同样的事情(

但这也并不是一个使被欲求的效果借此而可能的行动应当据以发生的规范$因为那样一来这规则

就会永远以身体上的东西为条件了%&

,规范-&

7̂6/(.6+Q<

&就是预先规定的(这个规范&跟这个规则&有类似的地方&它也比较广泛(但有

一点不同&就是说规则可以适用于自然界&自然界的规律也可以称之为规则+但是规范主要是运用在实

践中&运用于人的实践&它是预先规定了的&就是预先有一个范本在那里规定着&在汉语里是这样来表达

的(在德文里面呢&就是预先写在那里的东西(他讲这条基本法则&虽然它能够无条件地被作为法则

了&但是呢&它也,并不是一个使被欲求的效果借此而可能的行动应当据以发生的规范-&也就是说&虽然

它是无条件地被作为法则&但是呢&它并不着眼于它的效果&并不是为了产生某种效果所应当遵守的规

范(我要产生某种效果&那么我就应当遵守这种规范&它不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它是仅仅着眼于形式&

而不是着眼于效果&不是为了使某些效果能够成立&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用它来作为一种规范&作为

一种手段&它不是这样的(括号里面讲&,$因为那样一来这规则就会永远以身体上的东西为条件了%-&

身体上的东西&

F

.

R

/+/(.

&

F

.

R

/+*

就是物理&物理上的东西&单独用的时候呢&就是物质上的东西&或者身

体上的东西(在希腊文里面&

F

.

R

/+/

的意思就是自然&物理学就是自然之学(但是自然的不仅仅包括物

理的&也包括生理的'身体的(在这个地方呢&康德的意思主要是指身体上的东西(以身体上的东西作

为条件&或者说以物质上的东西作为条件&以自然性的东西作为条件(因为那样一来这规则就会永远以

身体上的东西为条件了&如果你要着眼于某种效果的话&那么这个效果肯定是跟你的实践主体的身体上

的某些条件密切相关的(实践主体作为人来说是有身体的&有肉体需要的&那么这些东西就会成为这样

一个规则的条件了(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单独不能成为一条道德律&就是因

为在康德看来&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达到某种效果的手段&那它就会以身体上的东西作为条件

了+在儒家这里呢&就是以血缘的东西作为条件了&以血缘关系作为条件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立足

于,爱人-&而,爱人-又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它的差等&什么差等* 就是你的辈分&你的世系&等等(你把皇

帝'把君王看作是一个大家长&那么在这个方面造成了名分'等级&这些东西归根结底是以血缘上的'身

体上的东西作为前提的(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所以不能单独成为道德律&就是因为它没有明确

地点出它后面的这样一个纯粹理性的根据+而纯粹实践理性的这样一条基本法则呢&则是直接点出来

了(所以它不再可能被作为达到那些具体的身体上的东西的一种工具&这样一条法则&要比所谓,金规

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金规则更深刻&更清晰&更不可误解(它只是以纯粹理性自身为条件&

永远不以任何其他的东西作为它的条件(

而是一个单就意志各准则的形式来先天规定意志的规则&这时一个只是为了诸原理的主观形式之

用的法则&作为借助于一般法则的客观形式的规定根据&至少是这样来设想它&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意志的各个准则那是很多的&你想这样&他想那样+你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这都是千差万别'各

式各样的(但是&不管你怎么样千差万别'各式各样&在质料上可以区别&可以分辨&但是在形式上它可

以先天规定(,单就意志各准则的形式-&你把这个形式抽出来&,来先天地规定意志-&这样来造成一种

规则&这就是一条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了(这条基本法则不是着眼于质料'效果&身体上的东西&而

是着眼于一切准则的形式(一切准则都要服从某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看它是否能够成为普遍法则(

凡是不能成为普遍法则的那种准则&那么在形式上就不合格&就被排除了(只有那种在形式上合乎普遍

法则这一要求的&我们才把它纳入到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之中来(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在内容上

做什么&你都要去符合普遍的立法的原则&只有你自愿地遵循普遍的立法原则去做&为义务而义务&你才

能说是道德的(所以康德道德哲学的特点就在这里&他不是着眼于效果&而是着眼于形式&或者是着眼

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出发点&我们讲的动机(当然康德对动机还有他自己的另外的解释&在后面我还要讲

到的(但是通常我们可以说&康德的道德律呢&它是不管后果的&它只讲动机&为道德而道德(,这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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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只是为了诸原理的主观形式之用的法则&作为借助于一般法则的客观形式的规定根据&至少是这样来

设想它&就不是不可能的了-&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可能性了&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就是一

种只是为了用在主观形式之上的法则&可以被设想为一般法则的客观形式的根据(前面讲的这个纯粹

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它是为了用在主观形式之上的&为了用在规定我们的意志的准则上面的&当然这

个准则只是考虑它的形式了+那么这个法则呢&是用在意志的准则上&使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

能够被看作是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所以你有了这样一条普遍立法的原则&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准则该

怎么做&该怎么运用&该怎么把这条法则运用于你的主观准则上面(诸原理&也就是你的准则&诸原理

=6-)9/b<_;

&复数(这也是用得比较活的一个词(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知性为自然界立法&那么这

些知性立的法呢&被称之为原理(凡是讲到知性&就用法则'规律'原理这样一些词(他在这里换来换去

这几个词&有时候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诸原理的主观形式之用的法则-&把这些原理用在主观形式之

上&这是一条法则(用在主观形式之上的原理&那有很多&但是&作为这种运用的法则&应该说只有一个(

所以他这里讲的诸原理呢&实际上作为复数来说呢&他是指的准则+但这些准则经过主观形式上的运用

以后呢&它已经成为法则了&它们是法则的诸种表现形式&着眼于各种准则的统一的形式(那么这样一

种法则&本来只是为了运用于主观形式之上的&但,作为借助于一般法则的客观形式的规定根据&至少是

这样来设想它&就不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就可以作为借助于一般法则的客观形式的规定根据来设想它

了(也就是本来运用于主观的准则之上的那个法则&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至少可以设想&它是借助于一

般法则的客观形式的规定根据(这些法则本来是主观形式的规定根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

是客观形式的规定根据(主观形式已经被它规定了&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规定根据看作是客观

的规定根据&用来规定客观的形式(所谓客观形式就是说&不仅仅是我这个时候突发奇想的一种规定根

据&而且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有理性者客观上不能不遵守的(不是我可以随意想遵守或不想遵守&随时

可以抛弃&不是的(它既然把我的主观形式规定成了法则&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看作是借助于一般法则的

客观形式的一种规定根据(客观形式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这样一条形式法则来行动&来实践&

,至少这样来设想它-(很多人质疑康德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你凭借你的理性想出来这么样一个法

则&你把这个法则作为你的准则(那么你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把你这样一个法则作为他的准则&所以你

这个准则还是你主观的(但是康德就讲&即算别人事实上没有把这样一个法则作为他的准则的规定根

据&但是至少可以这样来设想它(怎么设想它呢* 就是任何时候都能同时把它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

则(就是说&人家虽然不这样想&但是人家如果能够根据自己的纯粹实践理性反躬自问&就一定会这样

想(虽然他也许没有按照这样去做&我自己也不一定按照这样去做&即使我立志按照这样去做&但是我

也会有经不起考验的时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怎么能够完全按照道德律去做呢* 总有偏离的(但是他

提出这样一个人人实际上都没有做到的标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至少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我其实是可

以做到的(设想了它有什么好处呢* 设想了它&你就有了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用它来衡量自己&你就永

远不会骄傲了(有了这个标准呢&就使任何人都有一个反省自己的余地&不会认为自己在道德上就可以居

高临下了&就可以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在道德上凌驾于别人之上了(你会保持内心的谦和&你再怎

么做道德的事情&比起你应做的事情来还差得远(所以&在世俗生活中&这是一种道德上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你不要以为在道德上就没有可改进的余地了&你还有很多的余地&可以改进自己&不要太骄傲(

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称之为理性的一个事实&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能从先行的理性资料

中&例如从自由意识中$因为这个意识不是预先给予我们的%推想出这一法则来&而是由于它本身独立地

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于我们&

这句话我们要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或者说对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称

之为,理性的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人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法则了&这种意识是一个理性的事实(但

是有时候呢&康德又说&这个基本法则'这个道德律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事实(到底是对道德律的意识'

还是道德律本身是理性的一个事实* 在康德的研究者们中也有很多争论&因为康德本人的表述确实有

不太严谨的地方(有时候他说道德律是理性的事实&但是有时候又说&对道德律的意识就是理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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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我们究竟怎样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表述* 其实只要注意到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不同的特

点&这两种表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实践理性基本法则的意识&跟一般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它就

是道德律&就是实践的法则本身(或者说&所谓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同时就是对纯粹实践理性的

基本法则的意识+但这个意识不是理论理性意义上的那种意识&不是说&静观地意识到了&意识到就完

了&相反&这个意识是一种实践的意识'行动的意识(所以&康德研究者们经常争论不休的呢&就是对这

个,意识-的理解&很多人把它理解为理论理性的意识&即一种认识&这种意识好像就是静观的(我有一

个基本法则&然后呢&我又意识到我有一个基本法则&好像我按照基本法则做时不一定意识到&而我意识

到了也不一定去做(我有道德律&然后我又意识到我有一个道德律&这两者好像是分开的&这种意识就

好像是一种单纯的知识&可以坐在那里只说不做(当然康德有时也把道德意识称之为,知识-&但是康德

称之为知识的时候&它是一种,实践知识-&它不是和实践活动脱离开来的一种知识&好像我一边在意识

和认识&一边又不去做我意识到的事&所谓,知易行难-(而是说我的这种意识'我的这种知识&就在实践

活动中&就是支配我实践的法则或者规律&就是我的意志的一种支配方式&正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

在做&这种意识就已经是实践了(它不是说&我先做了一件实践的事情&然后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或者我

先意识到了应该做&然后才去做或者不做(相反&在康德看来&道德律是理性的一个事实&对道德律的意

识也是理性的一个事实&这两个说法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的这个意识不是一般的意识&而

是实践意识&是知行合一'主客同一的意识&对道德律的意识就是道德律&也就是你的实践的形式法则&

是你在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法则(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这法则是一个理性的事实了(,这并不

是由于我们能从先行的理性资料中&例如从自由意识中$因为这个意识不是预先给予我们的%推想出这

一法则来-&就是说&这样一个基本法则作为理性的一个事实&并不是说从一些先行的理性资料中&例如

自由意识&我们先有个自由意识&我们对自由意识已经有了理性的把握&然后呢&根据一种逻辑推理把这

法则推出来(括号里面讲&因为这个意识&这个自由意识&并不是预先给予我们的&不是先摆在那里让我

们去推理的&而是伴随着行动当下冒出来的(理性的事实并不是从先行的理性资料中&从一个大前提

中&例如&从自由意识中&推想出这一法则来的&而是一开始就有一个理性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比如

说道德律&每个人心中都有道德律&那我们就可以想了&什么叫道德律呢* 道德律就是摆脱一切经验的

条件&而由自己来规定自己行为的法则(那么摆脱一切经验性的条件而自我规定&那不就是自由吗* 自

由就是摆脱束缚嘛(摆脱一切经验的束缚&那不就是由自己来决定自己行为的法则&那就是自由意志了

嘛(所以是从道德律这样一个理性的事实中&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上一次讲

到&康德认为&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我们的认识的起点是从道德律再到自由&而不是相反(当然一

旦我们认识到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倒过来理解&我们之所以有道德律&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这样

一来自由就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但是从认识的程序来说&我们是从道德律开始起步&而意识到我们人

是自由的(所以自由的意识不是预先给予我们的&我们不是从这个意识里面推想出道德律来&相反&,而

是由于它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于我们-&由于这些法则本身独立地强加于我们(就是说

道德律&它本身是独立地作为一种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于我们(,先天综合命题-在这里出现了&我们在

.纯粹理性批判/里面看到&康德一开始就提出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

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呢* 在认识论里面意味着我们的知识何以可能(因为知识&不管是数学知识还是自

然科学知识还是形而上学知识&你要追溯到它的原点&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一些先天综合命题&先天综

合命题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那么道德律也是这样&道德律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于我

们(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这个命题&虽然是采取命令式&是一个实践的命题&而不是一个理论上的

判断&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比如说&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够被

看作是一个先天立法的原则(那么&这个里头一个是意志的准则&一个是普遍立法的原则&普遍立法的

原则并没有包含在意志的准则这样的概念里面&它们不是分析性的关系&而是综合性关系(所以你把这

两个概念连接起来&作成一个命令式&这完全是综合起来的(意志的准则如果本身包含着普遍立法的原

则&那就会是一个分析判断&但是这里没有&而是两个完全相外在的概念连接在一起(意志的准则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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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普遍立法的原则&意志的准则是主观的&它可以是任意的&可以是以经验的东西作为前提&它怎么能从

自身中推出普遍立法的原则呢* 它怎么可能包含基本法则呢* 任何行为都可以有自己的准则&比如人

为财死鸟为食亡&唯利是图&这些都可以说是意志的准则&所以它本身的概念推不出普遍立法的原则(

所以你把这两个东西连接在一起!你应该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被看作是一个普

遍立法的原则&这就只能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它是综合命题&因为它的两个概念没有包含关系+但是

又是先天命题&它是无条件的&你必须这样做&这是必然的&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你都必须这样做(

所以它是先天综合命题(它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给我们&也就是命令我们(它把两个东西综合起

来&但是呢&又是先天的&你不能不接受&你不能觉得你一个人可以例外&你必须也按照道德律办事&没有

例外(这个先天综合命题之所以可能&我们后面会讲到&是由于自由意志的自律作用&它使得意志的准

则能够成为普遍法则(

这个命题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观'不论是纯粹直观还是经验性直观之上&虽然假如我们预设了意志自

由的话&它将会是分析的&但这种自由意志作为一个积极的概念就会需要某种智性的直观&而这是我们

在这里根本不能假定的(

,这个命题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观之上-(直观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直观&就是时间和空间+另一种是

经验性直观&经验性直观那就很具体了(红色啊&香味呀&舒适啊&各种各样的经验性的材料啊(纯粹直

观是形式&时间空间是直观形式+经验直观是内容或质料(但所有这些直观&都不是建立道德命令的条

件&定言命令是不因任何时间'地点和具体的事物'具体感受为转移的(,虽然假如我们预设了意志自由

的话&它将会是分析的-&他这里作了一个让步&当然这个让步是虚假的让步&所以他后面所采用的是虚

拟式&虚拟式我们通常翻译成,假如-(前面讲我们没有预设自由&说这个自由意识不是预先给予我们

的&我们的理性事实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道德律(通过道德律&我们才推想我们有自由意志&因为如果没

有自由意志的话&怎么会有道德律呢* 怎么会有对于经验事物一切条件的独立性呢* 那肯定我们是有

自由意志的(所以自由意志是在后来才推出来的(但是这个地方讲&,假如我们预设了意志自由的话&

它将会是分析的-&假如我们首先就预设了有一个自由意志&那么这个命题就会是分析的&即由于有自由

意志&所以&按照自由意志本身的特性&我们应该在实践中&把我们的准则呢&任何时候都看作一个普遍

的法则&那么这样一个命题呢&将会是分析的(这也是个虚拟式&是不可能的事(下面就讲了&,但这种

自由意志作为一个积极的概念就会需要某种智性的直观&而这是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能假定的-&就是说&

这种假定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自由意志作为一个积极自由的概念&在这里呢&就会

需要某种智性的直观(我在前面讲过&自由意志的概念是作为一个消极的概念来认定的&就是虽然你不

能证明它&但你也不能否认它&既然你不能否认&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先验的自由这样一个理念摆在那

里(但是这个先验自由的理念是消极的&只是无法否认而已&它还没有任何积极的内容(积极的内容有

待于纯粹实践理性'道德律来赋予它(所以自由意志作为一个积极的概念&只是后来的事情(但是如果

你把它当作一个前提&我们预设了这样一个积极自由的概念&那就不行了&那就会需要某种智性的直观&

而智性的直观呢&是我们,根本不能假定的-(智性的直观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多次提到&就是说&我

们所具有的直观&是感性直观&我们只能通过感性来直观&我们只能够通过时间空间&在先验感性论里面

讲到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直观(超出时空之外&我们单凭知性怎么能直观呢* 我们能直观到一个不在

时间中也不在空间中的对象吗* 那样一个对象就是物自体(物自体我们是直观不到的&我们只能够思

考一个物自体&所以物自体不可知&不可认识&是因为我们不能直观到它&我们顶多只能够思想到它&把

它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一个理念来思考(我们可以设想在一切现象背后&有那么一个物自体&但

是这个物自体我们不能直观到(如果直观到(我们就可以把握物自体&就可以对它形成知识了(但是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要通过感官'经验&在这个范围之内&才能获得(所以超出感官之外'超出时间空间之

外的那样一个物自体&我们就不能够直观到了&也就不能对它形成知识(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能

假定的(这就否定了我们能够把自由意志作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来推出道德律&这样一个积极的概

念是不能预先设定的(但是呢&当你设定了道德律以后呢&倒是可以从中推出你的自由意志(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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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意志呢&可以成为一个积极的概念(积极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要做道德的事(消极

的意思就是说&不受感性的束缚&不受知识的束缚&不受经验的束缚&这是消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呢&就

是要出于道德律来行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道德律看作是积极的自由的内容(但是积极

的自由的存在是由这条道德律才提示给我们的&并不是预先设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想到&这样一条道德

律&它不是从一个大前提中分析地推导出来的&而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先天就已经规定好了&但是又

是一个综合命题&凡是有理性者都会认可这样一个先天综合命题(其他的道理没什么可讲的了&就是这

样直接地成了一个无条件的命令(

然而我们为了把这一法则准确无误地看作被给予的&就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

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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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这样一个理性的事实&当然作为事实来说&它是被给予的&事实嘛&人就是这样的&有理性者

就是这样的&已经是这样了(凡是有理性者&他就会有这样一条普遍法则&有这样一条道德律(其实这

条道德律无非是对有理性者这个理性的一种展开(什么叫有理性者* 有理性者&他是一个认识者&也是

一个行动者(有理性者就意味着他的认识和他的行动都是有理性的(那么在认识上面呢&我们可以把

理性看作是纯粹理论理性&它表现为一系列的先天综合命题&十二条原理都是先天综合命题&但这个时

候理性还未成为事实&因为这些原理还有待于经验的内容来充实(只有在实践方面&它表现为一条实践

的定言命令&绝对命令&这才是一个理性的事实(有理性者是一个事实&那么这条绝对命令也是一个事

实(但是这个事实如果要准确无误地看作是被给予的&那就,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

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我们经常容易混淆&把这

样一个纯粹理性的事实理解为一个经验性的事实(我们有时候也这样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是为了通俗

化了&比如说世界上尽管一切都符合自然律在那里运转&符合物理学'生物学规律&但是事实上有一些人

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那么多仁人志士在历史上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道德律的存在(但是这样一

种解释呢&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康德的原意&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你要从历史上社会上

找一些人来证明&确实有人可以按照道德律来办事&那就只是经验性的事实(康德的理性的事实还不是

这个意义上的(它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呢* 是通过你对你自己的理性反躬自问(凡是有理性者&你就

会发现&他们内心都有这样一条道德律在起作用(当然不一定是起的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导致你按照道

德律去行动&更多的是起的消极的作用&就是说&当你没有按照道德律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自责和惭愧(

当然这还是一个内心经验的事实&心理学的事实(真正的理性事实呢&就是说&凡是有理性者&都意识到

自己有理性&也就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尽管他事实上也许不那样做&不论他做或不做&每一个有理性

者他实实在在的唯一的事实就是他是原始立法者&他已经给自己立了法&他的一切行动中都包含了这个

因子(他根据自己的纯粹理性宣布&我是原始的立法者(所以括号中的拉丁文就是!如何想就如何吩

咐'如何命令&也就是自由意志在自决方面是一个事实(我所做的事情&是根据我自己的想法&也就是根

据自己的纯粹理性来吩咐'来命令的(这样一条命令始终悬在我们的内心&作为我们的良知(它可以不

体现在经验的事实上面&不管是外在的&社会历史的&还是内在心理学上的事实&当然会体现在这些上

面&但是它不是指的这些东西&而是指的这个根源(所有这些效果&积极的和消极的效果&外在的和内在

的效果&它的根源都在于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基本法则&有一个道德律&道德律在那里对我们发出命令&在

起作用(所以&当我们反思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我作伪证&虽然我作了&但是呢&我还是知道&我本来是

可以不作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一种反思&这种反思是纯粹理性的反思&并不是心理学上的反

思(虽然我没有做到&但是我知道我事实上是可能那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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